关于对“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智慧
校园信息化建设”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吉区财购投诉〔2023〕12号

一、项目编号：BKW-SXTXX-ZNH-2023
二、项目名称：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吉安市吉州区亘古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北京路8号凯旋世纪6幢1-803号
被投诉人：江西省博可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新干县沁新苑小区1栋2单元301室
4、 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省博可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项目编号：BKW-SXTXX-ZNH-2023）招标文件有疑异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8月31日向我局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所投86寸一体机、所投机架式UPS、所投网络半球摄像机、所投录播一体机、所投无线控制器、所投核心交换机等。以上产品都是需要提供有效的检测报告佐证，一个并未要求cam或cnas资质，一个却要求需要cma或cnas资质出具的。cma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才可以带cma标志。CNAS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规定，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授权的国家机构，统一负责对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等相关机构的认可工作，难道说所投无线控制器、所投核心交换机不需要权威的检测机构出具报告，而所投86寸一体机、所投机架式UPS、所投网络半球摄像机、所投录播一体机等产品需要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吗?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事项2：产品实力。1、工业信息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2、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安全工程类三级3、信息系统安全运维服务三三级。上述认定依据中，对公司要求了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规模、成立年限等方面的条件。目前我公司只查到河北省的遴选通知，关系其他省份是如何遴选的，恳请贵单位核实。另对公司要求了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规模、成立年限等方面的的条件，不具备一定规模，一定成立年限，一定的业绩要求是拿不到上面的证书。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
没有法律、法规强行规定要求所有检测测报告出具单位必须规模一致;该项目为多品目采购，同一个制造商不不可能生产所有品目产品，故不存在量身定做;该项投诉仅是其主观臆断为由，缺乏事事实依据。
投诉事项2：
该项目为信息化项目，根据吉安市大数据中心的技术审查报告，该项目属于市政务信息化项目。信息安全应急服务支撑资质、安全工程类资质、信息系统安全运维服务资质所对应的项目信息安全的能力都和项目建设和后续运维需求实质相关。具备相应的能力证书是项目实施交付和后续数据安全维护的重要能力指标之一。是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制定的加分项，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产品质量和合同履约有直接关系；评分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属于择优采购；（2）《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87号令）第十七条规定：“采购人、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总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评审因素……”，而招标文件要求的是提供产品制造商的相应证书；评审因素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及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9月12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投诉事项1：（1）投诉函的事实依据中投诉“所投86寸一体机”和“所投录播一体机”的评审依据不一致，该依据与事实不符。经调查，招标文件的评审因素中，“所投86寸一体机”和“所投录播一体机”的评审依据是一致的。（2）CMA认证也叫计量认证，属于强制性的资质认证，CNAS认证为合格实验室认证，属于自愿申请认证；通过了CMA认证的检测机构才具备相应检测资质，因此，评审依据要求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和检测报告中带有CMA标识，要求的依据相同。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2：（1）投诉函的事实依据中涉及的评审因素要求的都是所投产品制造商，并不是要求投标人具备相关证书，而《政府采购货物及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规定的规模条件为“投标人”。（2）投诉函中涉及的评审因素都与提供的货物服务质量相关，也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相适应。投诉事项不成立。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1、2，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
2023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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